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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附录C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量具量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32）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桂林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计量检测研究院、桂林市

计量测试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伟荣、陈学仁、董中新、张长水、郭 力。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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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标、带表和数显中心距卡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游标中心距卡尺、带表中心距卡尺和数显中心距卡尺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基本参数、

要求、试验方法、检查条件、检查方法、标志与包装等。 

本标准适用于分度值/分辨力为0.01mm、0.02mm、0.05mm和0.10mm，测量范围自（5～150）mm

至（30～2000）mm的游标中心距卡尺、带表中心距卡尺和数显中心距卡尺（以下统称“中心距卡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中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23.3－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验（IEC 

60068-2-78：2001，IDT） 

GB/T 2423.22－200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N：温度变化（IEC 

60068-2-14：1984, IDT） 

GB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IEC 60529：2001，IDT） 
GB/T 17163－2008  几何量测量器具术语  基本术语 

GB/T 17164－2008  几何量测量器具术语  产品术语 

GB/T 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IEC 61000-4-2：2001，IDT） 

GB/T 17626.3－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IEC 61000-4-3：

2002，IDT） 

GB/T 21389－2008  游标、带表和数显卡尺 

 
3  术语和定义 

GB/T 17163－2008、GB/T 17164—2008 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游标中心距卡尺 vernier center distance calipers 

利用游标读数原理对两圆锥（或圆柱）测头中心线相对移动分隔的距离进行读数的测量器具。 

3.2  
带表中心距卡尺 dial center distance calipers 
利用机械传动系统，将两圆锥（或圆柱）测头中心线相对移动转变为指示表指针的回转运动，并借助

尺身上的标尺和指示表对两圆锥（或圆柱）测头中心线相对移动分隔的距离进行读数的测量器具。 

3.3  
数显中心距卡尺 digital display center distance calipers 
利用电子测量、数字显示原理，对两圆锥（或圆柱）测头中心线相对移动分隔的距离进行读数的测量

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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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响应速度 response speed 
数显中心距卡尺能正常显示数值时，尺框相对于尺身的最大移动速度。 

3.5  
最大允许误差（MPE） maximum permissible error 
由技术规范、规则等对中心距卡尺规定的误差极限值。 

注：允许误差的极限值不能小于数字级差（分辨力或分度值）。 
 

4  型式与基本参数 
4.1 型式 
4.1.1 中心距卡尺 

中心距卡尺的型式见图 1、图 2 所示。图示仅供图解说明，不表示详细结构。 

L

 

说明： 

1－圆柱测头；   2－紧固压块；  3－尺框；  4－制动螺钉；  5－指示装置；  6－微动装置；  7－尺身。 

图 1 Ⅰ型中心距卡尺（圆柱形测头） 

 

 

说明： 

1－伸缩圆锥测头；   2－圆锥测头；   3－尺框；    4－微动装置；   5－尺身；   6－指示装置； 

7－制动螺钉；       8－读数部位；   9－伸缩标尺。 

图 2 Ⅱ型中心距卡尺（圆锥形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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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其他各类多功能组合卡尺 

对于其他各类多功能组合的非标卡尺，只要其测量头的结构型式及测量功能满足 3.1、3.2、3.3 的定

义，则该项功能均可归属为中心距测量功能，并应按本标准相应条款对该项功能进行要求。 

4.1.3 指示装置 

中心距卡尺的指示装置型式见图 3 所示。 

    
a）游标中心距卡尺指示装置       b）带表中心距卡尺指示装置            c）数显中心距卡尺指示装置 

说明： 

a1－主标尺；   a2－游标尺；    b1－毫米读数部位；    b2－指针；  b3－圆标尺；   b4－主标尺；  

c1－功能按钮；  c2－电子数显器。 

图 3 中心距卡尺指示装置示意图 
4.1.4 微动装置 

测量范围上限大于 200mm 的中心距卡尺宜具有微动装置。 

4.2 中心距卡尺结构基本参数 
4.2.1 尺身 

按 GB/T 21389—2008 中 4.3.1 的规定。 

4.2.2 测头 

4.2.2.1 测头的最大伸出长度 L 及伸缩测头的最大延伸长度 L′不应大于表 1 中的推荐值。 

表 1 

单位为毫米 

测头最大伸出长度La
测头最大延伸长度L′b

测量范围 圆柱测头测量面长度 h

35 5～150 

40 5～200 

45 

－ ≤15 

5～300 

35 10 10～150 

40 40 10～200 

50 50 

≤50 

10～300 

20～150 

20～200 50 50 

20～300 

60 60 20～500 

20～1000 
70 70 

－ 

20～1500 

110 90 － 30～2000 

注：表中各字母所代表的基本参数见图 1、图 2。 
a 
当测头最大伸出长度L大于表中推荐值时，其最大允许误差由供需双方技术协议确定。 

b 当测头最大延伸长度L'大于表中推荐值时，其最大允许误差由供需双方技术协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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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测头上宜设置有校对“初始值”的基准面或线（见图 1、图 2）或在中心距卡尺上设置有“初始值”

校对装置。 

4.2.3 测量范围及基本参数 

中心距卡尺的测量范围及基本参数的推荐值见表 1。 

 
5 要求 
5.1 外观 

按 GB/T 21389—2008 中 5.1 的规定。 

5.2 相互作用 
5.2.1 按 GB/T 21389—2008 中 5.2 的规定。 

5.2.2 当松开伸缩标尺杆上的制动螺钉时，伸缩测头在自重作用下不应下滑。 

5.3 测头伸出长度差 

中心距卡尺两基准面（线）合并时，两测头伸出长度 L 的差不应大于 0.2mm。此时，伸缩测头的读数

部位应指在伸缩标尺的“零”标尺标记处，其压线不应大于 1/2 个标尺标记宽度，离线不应大于 1 个标尺

标记宽度。 

5.4 材料和测量面硬度 

中心距卡尺一般采用碳钢、工具钢或不锈钢制造，测头、基准面（线）的硬度不应低于表 2 的规定。 

表 2 

测量面名称 材料
a

硬度 

碳钢、工具钢 664HV（或 58HRC） 
测头 

不锈钢 551HV（或 52.5HRC） 

基准面（线） 碳钢、工具钢、不锈钢 551HV（或 52.5HRC） 

a 测头材料也可采用硬质合金或其他超硬材料制造。 

 
5.5 测量面及基准面（线）的表面粗糙度 

中心距卡尺的测量面、基准面（线）的表面粗糙度不应大于 Ra 0.4μｍ。 

5.6 标尺标记 

按 GB/T 21389—2008 中 5.6 的规定（该条文中的游标卡尺、带表卡尺分别对应本标准中的游标中心

距卡尺、带表中心距卡尺）。 

5.7 指示装置各部份相对位置 

按 GB/T 21389—2008 中 5.7 的规定（该条文中的游标卡尺、带表卡尺分别对应本标准中的游标中心

距卡尺、带表中心距卡尺）。 

5.8 初始对线误差 

按 GB/T 21389—2008 中 5.8 的规定（该条文中的游标卡尺、带表卡尺分别对应本标准中的游标中心

距卡尺、带表中心距卡尺）。 

5.9 电子数显器的性能 

按 GB/T 21389—2008 中 5.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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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初始值 

两测头基准面（线）手感接触时，两测头轴心线间距离应等于中心距卡尺测量范围的初始值。其允许

误差为±0.01mm。此时，指示装置的指示宜为初始值的名义值（或宜可设置为初始值的名义值）。 

5.11 通讯接口  

按 GB/T 21389—2008 中 5.10 的规定。 

5.12 防护等级（IP） 

数显中心距卡尺的防护能力不应低于 IP40（见 GB 4208—2008）。 

5.13 抗静电干扰能力和电磁干扰能力 

数显中心距卡尺的抗静电干扰能力和电磁干扰能力均不应低于 1 级（见 GB/T 17626.2—2006、GB/T 

17626.3—2006）。 

5.14 抗温度变化及抗湿热能力 

数显中心距卡尺应具有抗温度变化及抗湿热的能力，其在表 3 规定的严酷等级下应能正常工作。 

表 3 

温度变化严酷等级 恒定湿热试验严酷等级 

低温TA：0°C 温度：（30±2）°C 

高温TB：40°C B 相对湿度：（80±3）% 

循环数：5 持续时间：12h 

转换时间：（2～3）min － 

 

5.15 基准面（线）的合并间隙及平面度 

中心距卡尺两基准面（线）手感接触时的合并间隙，若为面接触不应透光，若为线接触不应透白光。

基准面的平面度不应大于 0.005mm。 

5.16 测头测量面圆度和母线直线度 

中心距卡尺圆锥测头、圆柱测头测量面的圆度及母线直线度不应大于表 4 的规定。 

表 4   

                                                     单位为毫米 

分度值/分辨力 圆锥测头母线直线度 圆柱测头测量面的母线直线度 测头测量面的圆度 

0. 01、0.02 0.005 15：0.002 

0.05、0.10 0.010 20：0.005 
0.005 

 

5.17 最大允许误差 

5.17.1 测量中心距的最大允许误差 

中心距卡尺以圆柱测头或圆锥测头对中心距标准样块进行测量时的最大允许误差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标准样块的尺寸及要求见附录 A。 

5.17.2 两基准面（线）进行外尺寸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 

中心距卡尺以两基准面（线）进行外尺寸测量时的最大允许误差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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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单位为毫米 

最大允许误差 

以测头对中心距标准样块进行测量时 以两基准面（线）进行外尺寸测量时
a

分度值/分辨力 

测量范围上限 

t 

0.01、0.02 0.05 0.10 0.01、0.02 0.05 0.10 

    t≤200 ±0.05 ±0.09 ±0.03 ±0.05 

200＜t≤300 ±0.07 ±0.10 ±0.04 ±0.06 

300＜t≤500 ±0.09 ±0.13 

±0.15 

±0.05 ±0.07 

±0.10 

500＜t≤1000 ±0.14 ±0.20 ±0.25 ±0.07 ±0.10 ±0.15 

1000＜t≤1500 ±0.11 ±0.16 ±0.20 

1500＜t≤2000 
±0.20 ±0.25 ±0.30 

±0.14 ±0.20 ±0.25 

a 以两基准面（线）进行外尺寸测量时的最大允许误差计算公式应符合GB/T 21389—2008 中表 12 的规定。 

 

5.18 重复性 

按 GB/T 21389—2008 中 5.16 的规定（该条文中的带表卡尺、数显卡尺分别对应本标准中的带表中

心距卡尺、数显中心距卡尺）。 
 

6 试验方法 

6.1 抗静电干扰试验 
数显中心距卡尺应进行抗静电干扰试验，试验应符合 GB/T 17626.2－2006 的规定。 

6.2 抗电磁干扰试验 
    数显中心距卡尺应进行抗电磁干扰试验，试验应符合 GB/T 17626.3－2006 的规定。 

6.3 温度变化试验 
数显中心距卡尺应进行温度变化试验，试验应符合 GB/T 2423.22－2002 的规定。在标准大气条件下

恢复至常温后，按 5.1、5.9、5.17、5.18 要求进行检查。 

6.4 湿热试验                                           
数显中心距卡尺应进行湿热试验，试验应符合GB/T 2423.3-2006的规定。在标准大气条件下恢复时间

2h后，按5.1、5.9、5.17、5.18要求进行检查。 
6.5 防尘、防水试验                                           

数显中心距卡尺的防尘、防水试验应符合GB 4208－2008的规定。 
 

7 检查条件 

按 GB/T 21389—2008 中 7 的规定。 
 

8 检查方法 

8.1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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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力观察。 

8.2 相互作用 
目测和手感检查、试验。如有异议，参见附录 B。 

8.3 测头伸出长度差 
目测或借助工具显微镜检查。 

8.4 测量面硬度 
在维氏硬度计（或洛氏硬度计）上检查（仅在制造过程中进行抽样检查）。 

8.5 测量面及基准面（线）的表面粗糙度 
用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借助放大镜目测比较，如有异议，用表面粗糙度检查仪检查。 

8.6 标尺标记 
按 GB/T 21389—2008 中 8.6 的规定。 

8.7 指示装置各部份相对位置 
按 GB/T 21389—2008 中 8.7 的规定。 

8.8 初始对线误差 

按 GB/T 21389—2008 中 8.8 的规定。 

8.9 电子数显器的性能 
按 GB/T 21389—2008 中 8.9 的规定。 

8.10 初始值 
使两测头基准面（线）手感接触，采用工具显微镜对两测头轴线间距离进行检查；也可采用孔距尺寸

为初始值＋10mm 的标准孔距样块或用量块组成的槽中心距等于初始值＋10mm 的量块组合进行检查，直

接由中心距卡尺读出两测头的初始值误差，其误差值不应超过 5.10 的规定。 

8.11 基准面（线）的合并间隙及平面度 
合并间隙以目测检查。基准面平面度的检查方法，按 GB/T 21389—2008 中附录 B 的规定。 

8.12 测头测量面的圆度和母线直线度 
测头测量面的圆度可采用圆度仪或专用检具及装置进行检查（可仅在制造过程中进行检查）。 

测头测量面的母线直线度可用量块以光隙法进行检查，使测头测量面母线与量块工作面贴合，并与标

准光隙进行比较检查。检查应至少在测头测量面圆周上不同位置的三条母线上进行，各受检母线的直线度

均不应大于表 4 的规定。 

8.13 示值误差 
8.13.1 示值误差的判定依据 

8.13.1.1 中心距卡尺的示值检查，原则上应以检查中心距示值为准。 

8.13.1.2 采用中心距标准样块（或用量块组合成槽中心距的量块组）进行示值检查时，若中心距标准样块

（或量块组合的槽中心距）的数量、尺寸及受检点分布情况按 GB/T 21389—2008 中 8.12.1.3 中的规定满

足要求时，则中心距卡尺可不对两基准面（线）进行外尺寸测量的示值检查。而仅以中心距示值检查结果

做为示值误差的判定依据。 

8.13.1.3 在没有足够多的中心距标准样块的情况下，也可以基准面（线）进行外尺寸测量的示值检查，加

检一至三块标准中心距样块（或用量块组合成槽中心距的量块组）的示值检查结果，作为示值误差的判定

依据。 

8.13.2 采用中心距标准样块检中心距示值误差的方法 

8.13.2.1 中心距示值检查时，采用标准样块（或用量块组合成槽中心距的量块组）进行检查，使中心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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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的两测头测量面与标准样块上的两孔（或量块组合成的槽）壁相接触，无论尺框紧固与否，根据测头形

式的不同，按下述方法从中心距卡尺上读取示值，经数据处理得到各检查点的中心距测量值，各检查点的

中心距测量值减去标准样块（或用量块组合成槽中心距的量块组）的中心距标称值之代数差，即为中心距

卡尺的示值误差。各检查点的示值误差均不应超过表 5 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各种不同形式的测头，从中心距卡尺上读取示值的方法如下： 

－－圆柱形测头的示值读取，先使中心距卡尺两圆柱测头测量面的最外侧母线分别与标准样块上两孔

的最远侧母线相接触（或用量块组合成槽中心距的槽宽外侧面相接触），并能正常上、下滑动，

无论尺框紧固与否，记下此时中心距卡尺的第一次读数值（设为 M）；然后，再使两圆柱测头测

量面的最内侧母线与标准样块上两孔的最近侧母线相接触（或用量块组合成槽中心距的槽宽内侧

面相接触），并能正常上、下滑动，无论尺框紧固与否，再记下此时中心距卡尺的第二次读数值

（设为 N）。根据中心距卡尺设定的初始值的不同（“零”值或中心距卡尺测量范围标定的初始值），

由两次读数值经数据处理得出中心距卡尺最终测得的中心距测量值。数据处理方法参见附录 C。 

－－圆锥形测头的示值读取，使两圆锥测头的母线与标准样块上两孔边缘均匀接触（或与用量块组合

成槽中心距的槽宽边缘相接触），并使尺身下侧面与标准样块上平面处于平行状态（对可伸缩圆

锥测头的，应先将可伸缩圆锥测头调整至与固定圆锥测头伸出长度相等），无论尺框紧固与否，

记下此时中心距卡尺的读数值（设为 M）；根据中心距卡尺设定的初始值的不同（“零”值或中心

距卡尺测量范围标定的初始值），由读数值经数据处理得出中心距卡尺最终测得的中心距测量值。

数据处理方法参见附录 C。 

8.13.2.2 可伸缩测头中心距卡尺的示值检查，在按 8.13.2.1 给出的细节检查完成后，还应松开伸缩测头连

接块上的制动螺钉，将可伸缩测头调至最大延伸长度处，按 8.13.2.1 所述方法对任一受检点进行检查，其

示值误差也不应超过表 5 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8.13.3 检两基准面（线）外尺寸示值误差的方法 

8.13.3.1 用一组 3 级或 5 等量块分别置于两基准面（线）之间，并以基准面（线）沿长度方向的两端与量

块工作面接触（以 2mm～5mm 为宜），无论尺框紧固与否，使两基准面（线）和量块工作面相接触并能

正常滑动，中心距卡尺在每个检查点测得的读数值（需考虑初始值的设定不同）与量块标称值之代数差即

为中心距卡尺外尺寸测量在该点的示值误差，各检查点的外尺寸测量示值误差均不应超过表 5 规定的最大

允许误差。 

8.13.3.2 在按 8.13.3.1 给出的细节检查完成后，还应加检一至三块标准中心距样块（或用量块组合成槽中

心距的量块组）的示值，其示值误差不应超过表 5 规定的检查中心距标准样块的最大允许误差。 

8.13.3.3 可伸缩测头中心距卡尺的示值检查，在按 8.13.3.1 给出的细节检查完成后，还应松开伸缩测头连

接块上的制动螺钉，将可伸缩测头调至最大延伸长度处，按 8.13.3.2 所述方法对任一受检点进行检查，其

示值误差也不应超过表 5 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8.13.3.4 测量范围上限较大的中心距卡尺，检查时应消除因其自重引起的尺身弯曲。为此，宜用等高垫块

或专用平台在适当的位置将尺身垫起（见图 4）。 

 

图 4 测量范围上限较大的中心距卡尺检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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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3.5 中心距卡尺外尺寸测量所需专用量块的数量和尺寸及受检点分布情况应满足的要求，按 GB/T 

21389—2008 中 8.12.1.3 的规定（该条文中的游标卡尺、带表卡尺、数显卡尺分别对应本标准中的游标中

心距卡尺、带表中心距卡尺和数显中心距卡尺）。 

8.14 重复性 
按 GB/T 21389—2008 中 8.13 的规定（该条文中的带表卡尺、数显卡尺分别对应本标准中的带表中

心距卡尺、数显中心距卡尺）。 

 
9 标志与包装 
9.1 中心距上至少应标志： 

a）制造厂厂名或注册商标； 

b) 分度值/分辨力； 

c) 测量范围； 

d）产品序号； 

e）用不锈钢制造的中心距卡尺，应标有识别标志。 

9.2 中心距卡尺包装盒上至少应标志： 

a）制造厂厂名或注册商标； 

b) 产品名称； 

c）测量范围； 

d）分度值/分辨力。 

9.3 中心距卡尺在包装前应经防锈处理并妥善包装，不得因包装不善而在运输过程中损坏产品。 

9.4 中心距卡尺经检验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应附有产品合格证，产品合格证上应标有本标准的标准号、产品

序号和出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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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中心距标准样块的尺寸及要求 

 

A.1 中心距标准样块的要求 
A.1.1 中心距标准样块应能准确传递两孔中心距的标准尺寸，其中心距尺寸的极限偏差tE应满足如下规定： 

tE =±（0.80＋16×L）µm ……………………………(A.1) 

      式中： 

L－－为孔距的标称尺寸，单位为：m。 

A.1.2 中心距标准样块上孔的几何形状公差要求为： 

      －－孔的圆柱度≤0.002mm； 

      －－孔边缘的共面性≤0.01mm。 

A.2 中心距标准样块的尺寸 
A.2.1 中心距卡尺示值检查点所用标准样块尺寸，原则上应符合 GB/T 21389—2008 中附录 C 中表 C.1 的

规定。 

A.2.2 当中心距卡尺示值检查采用以基准面（线）进行外尺寸检查加检标准中心距样块的方式进行示值检

查时，其所采用的中心距标准样块尺寸见表 A.1（推荐值）。 

表 A.1 
                                                                                      单位为毫米 

测量范围上限 中心距标准样块尺寸（推荐值） 

 ～200 60，  100，  200 

＞200～300 60，  150，  300 

＞300～500 60，  300，  500 

＞500～2000 300，  5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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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相互作用的定量检查方法 

 

B.1 移动力和移动力变化的检查 
按 GB/T 21389—2008 中附录 A 中 A.1 的规定及检查方法。 

B.2 晃动量的检查 
中心距卡尺尺框在尺身厚度方向相对尺身的晃动量，以手感定性检查为主，以适当的力摇晃尺框，不

应有明显的晃动感。当有争议时，推荐以下检查方法： 
将中心距卡尺测量爪竖直向上安放并将尺身紧固，用杠杆指示表在测头最大伸出长度减 5mm 处，与

尺框测头外圆母线接触，然后，在尺框爪上正、反两个方向上施力，由杠杆指示表读出测头沿尺身厚度方

向相对尺身的变动量读数值，两次读数的最大值即为晃动量。施力值及允许晃动量参见表 B.1。 

表 B.1 
测头最大伸出长度 

(mm) 

施力值 

(N) 

允许晃动量 

(mm) 

35 

40 
2 0.15 

45 

50 

60 

3 0.22 

70 

110 
4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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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中心距卡尺最终测量值的数据处理 

 

C.1 圆柱形测头最终测量值的数据处理 
C.1.1 当初始值为（或可设为）中心距卡尺测量范围标定的初始值时，其读数示意图见图 C.1，其最终测

量值 S 按下式计算： 

 

图 C.1 初始值设定为测量范围标定初始值时的示值检查读数示意图（圆柱形测头） 

S＝( M＋N )/2 ……………………………(C.1) 
式中： 

S——中心距卡尺的最终测量值； 

M——中心距卡尺的第一次读数值； 

N——中心距卡尺的第二次读数值。 

C.1.2 当初始值为 “零”值时，其读数示意图见图 C.2，其最终测量值 S 按下式计算： 

 

图 C.2 初始值设定为“零”值时的示值检查读数示意图（圆柱形测头） 

S＝( M＋N )/2＋b……………………………(C.2) 
式中： 

S——中心距卡尺的最终测量值； 

M——中心距卡尺的第一次读数值； 

N——中心距卡尺的第二次读数值； 

b——中心距卡尺的测量范围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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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圆锥形测头最终测量值的数据处理 
C.2.1 当初始值为（或可设为）中心距卡尺测量范围标定的初始值时，其读数示意图见图 C.3，其最终测

量值 S 按下式计算： 

 

图 C.3 初始值设定为测量范围标定初始值时的示值检查读数示意图（圆锥形测头） 

S＝ M ……………………………(C.3) 
式中： 

S——中心距卡尺的最终测量值； 

M——中心距卡尺的读数值。 

C.2.2 当初始值为“零”值时，其读数示意图如图 C.4，其最终测量值 S 按下式计算： 

 
图 C.4 初始值设定为“零”值时的示值检查读数示意图（圆柱形测头） 

S＝M＋b……………………………(C.4) 
式中： 

S——中心距卡尺的最终测量值； 

M——中心距卡尺的读数值； 

b——中心距卡尺的测量范围初始值。 

 

 

 

 

 

 

 

 

 

 

 

 

 

 
 
 




